
关于印发《2020 年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

向公众开放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 

 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生态环境厅（局）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

态环境局： 

  为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

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，落实《关

于进一步做好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

放工作的通知》（环办宣教〔2018〕29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

要求，确保到 2020 年年底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地级及以上城市

符合条件的四类设施（环境监测设施、城市污水处理设施、城市

生活垃圾处理设施、危险废物和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设施）开

放城市的比例达到 100%，我部研究制定了《2020年环保设施和

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

们。请结合实际，认真组织实施，并按照方案时间节点要求，及

时报送有关信息。 

  生态环境部办公厅 

  2020 年 3 月 25 日 

  （此件社会公开） 

2020 年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 

向公众开放工作实施方案 



  在部宣传教育司统一指导下，由部宣传教育中心具体负责本

方案实施工作。部宣传教育中心配备专门团队，负责具体工作推

进、协调联络、上传下达、督促落实等，及时总结设施开放情况，

推动各项工作落地见效，确保到 2020 年年底前，各省（区、市）

地级及以上城市符合条件的四类设施开放城市的比例达到 100%。 

  一、重点工作任务 

  （一）组织报送第四批名单 

  按照《通知》要求，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抓紧会同住房城乡

建设（排水、环卫）部门确定第四批拟向公众开放的设施单位名

单，确保四类设施开放城市比例达到 100%，并于 2020 年 4月 27

日前完成汇总报送工作（报送格式见附件 1）。 

  （二）做好例行开放、集中开放与线上开放 

  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结合本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实际，提

前谋划、系统部署全年开放工作。疫情防控期间，主要以线上开

放为主；疫情防控结束后，恢复例行开放，每两个月至少组织一

次；遇特殊纪念日，如六五环境日等，组织已公布的各类设施单

位集中向公众开放。 

  （三）开展“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基金”项目 

  5-10月，面向各地推荐的“美丽中国，我是行动者”环保

社会组织联盟成员，开展第二期“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 NGO基金”

项目资助，鼓励和支持环保社会组织积极参与设施开放工作。第

二期项目优先资助获得省、市生态环境部门配套资金的环保社会



组织。加强对受资助环保社会组织的指导和支持，鼓励开拓线上

参与渠道、开展典型经验案例分享与宣传。 

  （四）进一步拓展开放行业和领域 

  督导中国光大国际有限公司和中国石化集团公司按时完成

整体开放和全面开放的承诺；同时推动其他行业和领域的设施单

位，尤其是石化、钢铁、电力等公众广为关注其环保治理成效的

企业参与设施开放。 

  （五）开展宣传 

  各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定期报送经验材料，每季度至少 1 篇，

优秀材料纳入部《宣教工作简报》或在政务新媒体展示，并适时

在中国环境报上刊发。部宣传教育中心制作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

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铜牌，向第三、四批设施开放单位

颁授；制作环保设施公众开放工具 U 盘（内含电子版解说手册、

工具包设计制作文件，设施开放宣传海报和宣传片等），并向第

三、四批设施开放单位免费发放，各单位可自行印制。各地结合

设施开放单位条件，创新开放方式，开拓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线

上参观渠道，设计开发线上开放活动。 

  （六）加强工作调度与评估 

  部宣传教育中心建立工作调度机制，每季度调度各地工作进

展，推动各地及时解决制约工作开展的瓶颈问题，并按季度提交

评估情况报告；开发推广环保设施向公众开放打卡参观软件，实

时掌握各地开放活动情况。各省级、各地市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



大检查监督力度，逐一核定各地环保设施开放单位种类、数量、

覆盖率、开放频次、参访人员情况和开放效果等，确保应开尽开，

并于每季度末月 20 日前将开放情况报送部宣传教育中心（疫情

防控期间，各设施开放单位现场开放次数可不列入本年度考核，

各地区各单位可以线上开放活动代替现场开放）。 

  生态环境部组织对全国设施开放工作进行调研，进一步掌握

各地开展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例行开放及集中开

放活动实施情况，评估各地设施开放工作的知晓度和影响力，推

动工作走深走实。 

  二、总结工作 

  10-11月，对为期三年的设施开放工作进行全面总结。各省

级生态环境部门全面梳理设施开放工作，围绕任务目标完成情况、

实施情况、工作进展成效、经验与建议等，对三年设施开放活动

进行总结，并向部宣传教育中心提交总结报告。部宣传教育中心

在汇总各地总结报告基础上，向生态环境部提交全国四类设施开

放工作总结报告，并汇编设施开放工作优秀实践案例，形成案例

集，向全国推广。 

  生态环境部将适时举办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

设施向公众开放总结活动，总结交流各地设施开放工作先进经验

及做法，对成绩突出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扬，并对下一步工作作

出部署。 



  为推动各项工作顺利实施，确保完成设施开放任务目标，各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应积极与住房城乡建设（排水、环卫）部门建

立沟通联络机制，牵头组织制定本地区年度设施开放工作实施方

案，更新联络人员信息表（见附件 2），并于 2020年 4 月 10日

前向部宣传教育中心报备。 

  三、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

  （一）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司李晓、董文萱 

  电话：（010）65645855、65645850 

  邮箱：gzkf@mee.gov.cn 

  （二）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云昊、杨俊 

  电话：（010）84646361 转 606、84665685   

  附件： 1.第四批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单位

推荐名单 

     2.全国环保设施和城市污水垃圾处理设施向公众开放工作联络人员

信息表 

 

 
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6/202003/W020200330314127034113.pdf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6/202003/W020200330314127034113.pdf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6/202003/W020200330314127450374.docx
http://www.mee.gov.cn/xxgk2018/xxgk/xxgk06/202003/W020200330314127450374.docx

